
佛 山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关于 2026年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
试点项目申报通知

各区经济促进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财政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

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25〕

20 号）、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关于

印发<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施指南>的通知》（工企业

函〔2024〕46 号）、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

于 2026 年加强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6〕18 号）以及《佛山市中小

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项目实施细则》（佛工信

〔2026〕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组织申报 2026 年佛山市中小企

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。相关要求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佛山市智能家居、高端装备细分行业（含关联配套产业）的

制造业中小企业。

主动公开 佛工信函〔2026〕163号

加 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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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

改造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在佛山市内从事生

产经营；且属于智能家居、高端装备等两个细分行业范围（含关

联配套行业）的制造业中小企业。改造企业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

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

单，近三年在专项审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

违法违规情况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鼓励试点企业先行先试、快签快改，按“试

点一个、改造一个、支持一个”的原则，按月度开展项目申报工

作，采取网上申报和纸质申报同步进行的方式，申报单位在 2026

年 4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在 佛 山 扶 持 通 平 台

（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/）提交申报材料，每月的月

底截止当期申报，并从平台上下载打印的纸质申报材料盖章提交

至改造企业所在辖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可

行性负责。

若合同服务方不在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

字化服务商资源池内的，需根据《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佛

山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服务商资源池入库备

案的通知》（佛工信函〔2025〕677 号）的要求，在当月 20 日

前将服务商的入库备案材料连同签订的数字化改造合同发到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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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化服务商所在辖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工作邮箱。

禅城区经促局：李汉林，82340812，442565705@qq.com

南海区经促局：袁木子方，86313762，491282606@qq.com

顺德区经促局：陈江泞，22832280，865830432@qq.com

高明区经促局：钟敏英，88680202，104976333@qq.com

三水区经促局：潘泽威，87771285，15916138004@139.com

（二）项目推荐。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对项

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同意推荐的在申报材料封面“推荐单位”

及申报材料“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审核意见”上

分别盖公章并加盖骑缝章，在每期结束申报的次月 10 日前连将

所推荐的项目汇总表、申报材料报送至我局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对佛山市中小企业数字

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服务商资源池入库材料进行规范性初核，

在当月的月底前连同资源池汇总表、数字化服务商登记表、“小

快轻准”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登记表、企业营业执照、承诺函、

相关方的授权代理说明（若涉及代理产品），通过粤政易发送至

我局。

（三）项目评审。我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数字化水平

评测，以及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。请申报单位配合做好审核工

作。

（四）评审公示。通过评审的项目在我局官网公示，公示期

为 5 个工作日。如对公示的结果有异议，可于公示期内以实名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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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。

四、相关事项

1.制造业中小企业与数字化服务商资源池的服务商签订合

同，采购其“小快轻准”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（含代理的数字

化产品和解决方案）开展数字化改造。合同明确各方责任、改造

措施、实施期限、实现目标、产品和服务清单、价格明细等内容。

2.改造项目合同、发票、支付凭证、项目验收报告时间均在

2025 年 9 月 7 日至 2027 年 9 月 6 日之间。

3.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包括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和云

服务支出，网关、路由、传感器、工业控制系统、防火墙等必要

的数据采集传输、工业控制、信息安全设备支出，不含税。不包

括实施费、定制费、培训费、维保费等相关支出。

4.按照不超过项目投入费用的 30%予以奖励。其中，数字化

水平等级达到二级或三级的企业，累计最高奖励 50 万元；数字

化水平等级达到四级的企业，累计最高奖励 70 万元。以上累计

奖励是指单个改造企业 2024-2027年国家级、省级中小企业数字

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中获得累计奖补金额。

5.项目实施地在佛山市。

6.同一项目投入费用不得重复申报佛山市数字化工厂或数

字化车间。同一项目投入费用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

7.改造企业需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最新版《中小企业数字化水

平评测指标（2024 年版）》开展数字化水平评测，达到二级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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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。

附件：1.项目汇总表

2.项目申报书

3.投入明细汇总表及资金项目情况表

4.试点企业信息汇总表

5.一企一档信息表

6.数字化服务商资源池入库备案材料要求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6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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